
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我们仵为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
)的独立董事,根据 《关

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及公司 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规定 ,

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,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基于独立判

断的立场,现就公司第四属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:

一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独立意见

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,财务状况稳健 ,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,在

保讪E主 苷业务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,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

的使用效率,增加公司资金收益,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 ,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,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怙形,囚此,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

金管理。

(以 下无正文 )



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



(本页无jⅡ 文,为 《脓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+一次

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1讧意见》的签署页)

独立董事签字 :

龚怀龙

刘卢1委

'F年
r月

'日



(本 贝力:i|∶ 义,为 《茉克|ll‘ 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簟事关于第四属黄事会第十一次

公议外 )t刂 }JJl∫向犭刂㈧∶̀
V∶
丿JJ》 的签召贞)

龚怀龙 殷爱荪

洲 弑乡

刘凤委

刀 ``年 /月 ※「日


